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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法》《盐业体制改革方

案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，加快推

进市县盐业监管体制改革，规范食盐专营秩序，确保食盐供应安

全，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。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完善监管体制，严格规范食盐专营管理 

（一）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。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

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

法》《盐业体制改革方案》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消费〔2019〕92

号）以及《中共河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省级盐业监管体制

改革有关机构编制调整事宜的通知》（冀机编〔2018〕19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盐业体制改革负总责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加快推进市县盐业监管体制改革，理顺食盐管理体制机制。进一

步明确盐业主管部门食盐专营管理职能，实现政事企完全分开，

大力提升食盐专营执法水平，建立公平竞争、监管到位的市场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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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确保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市县盐业监管体制改革

各项任务。 

（二）推动食盐安全执法联动。食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

性商品，加强食盐专营管理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各级盐业主

管机构要将食盐专营管理工作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检查计

划，科学控制抽查比例，突出重点，控制频次，扩大覆盖面，减

少执法盲区。加强与发展改革、公安、司法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

管等部门密切协作，依法加强食盐安全监管。严格规范食盐专营

执法，防止出现过度执法、随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等问题，推动

食盐专营执法和食盐质量安全执法联动，建立信息沟通、形势会

商、案件移交相衔接的协调机制。 

（三）加大盐业信用监管力度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要严格落

实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有关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建立

食盐定点生产批发企业相关人员信用记录、公示和联合惩戒制度，

纳入国家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。加强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、食盐

定点批发企业、食盐零售网点、工业盐及其他非食用盐产品生产

经营企业的信用监管。 

（四）加强食盐定点企业资质管理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要落

实食盐定点生产和定点批发制度，加强对辖区内食盐定点生产企

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（以下简称食盐定点企业）资质实行动态

管理，对不符合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规范条

件》要求的坚决整改，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直至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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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其食盐定点企业证书。对食盐定点企业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

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证书的，依法吊销企业证书。 

（五）规范食盐定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

要会同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加强食盐生产经营管理和电子商务

管理。支持省外食盐定点企业依法依规在我省开展食盐经营业务。 

无食盐定点批发证书的企业和个人不得开展食盐电子商务。
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销售主体查验相关定点批发资质，并

要求其在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，

对无食盐定点批发资质的，应当立即停止为其提供服务。 

食盐定点企业应按要求建立食盐电子追溯系统并有效运行，

确保食盐可追溯。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和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

合作进行“贴牌”生产，不得在证书载明的生产地址之外生产加工

食盐。食盐零售单位购进食盐时，应查验供货者食盐定点批发资

质并保存合法有效凭证。 

加强食盐经济运行工作，督导食盐定点企业建立企业统计制

度，准确及时完整上报经济运行数据，全面提升经济运行监测预

警水平。 

二、规范未加碘食盐供应渠道，保证合格加碘食盐供应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要把食

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计划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灵活选择政府补贴运销费用或直接补

贴贫困人口等方式，保证边远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吃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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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得起合格碘盐，切实做好这项政治工程、民生工程和健康工程。 

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根据国家水源性高碘地区和高碘病区

的划定标准，负责居民饮用水水碘状况调查、重点人群碘营养水

平动态监测工作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要发挥食盐定点企业的市场

供应主体作用，严格规范未加碘食盐供应渠道，指导食盐定点生

产企业在一定比例内生产未加碘食盐，并向社会公布辖区内未加

碘食盐销售网点信息，组织省内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供应未加碘食

盐。 

三、落实食盐储备管理责任，加强食盐供应应急管理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建立

运转高效、权责一致的食盐供应应急保障机制。各级发展改革、

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认真落实政府食盐储备责任，建立健全食

盐储备制度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要密切监测食盐市场供应状况，

紧急突发情况下要会同价格管理部门及时按程序采取投放食盐

储备、临时价格干预等措施，保持食盐价格稳定；各级盐业主管

机构制定食盐供应应急预案，并向同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

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协调保障食盐供应。 

四、注重盐业管理政策宣传，大力普及食盐安全知识 

各级盐业主管机构、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利用广播

电视、报纸杂志、门户网站等多种形式，运用微信、微博等新媒

体手段，大力宣传食盐专营政策、碘缺乏危害和合格碘盐辨别方

法等常识，引导消费者树立“科学用盐，健康益智”生活理念，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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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食盐安全监督，引导消费者自觉从正规渠道

购买合格食盐，确保食盐消费安全和社会稳定。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要认真落实

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市县盐业监管体制改革，建立

起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卫生健康委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，确保食盐专营管理各项

工作落实到位。 

 

附件：1.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

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     2.关于省级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调整       

        事宜的通知 

      3.省委编办关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职责的通知 

 

 

 

 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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